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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中概括性语词的类型化功能 

与解释规则研究 

——从“高空抛物”被认定为 

“其他危险方法”切入 

王瑞君
1
 

【摘 要】：我国刑法中的“等”和“其他”,承载着价值判断的类型化功能,对此要给予充分的认同。“高空抛

物”可否被认定为《刑法》第 114 条和第 115 条的“其他危险方法”,归根到底还是要坚守罪刑法定原则,根据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质,立足于“公共安全”的法益,运用同类解释规则,对“高空抛物”的危险相当性作出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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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工作、出行、生活、居住方式的不断变化，过去一些有意或不经意的举止和作法，今天可能是很大的危险源，从

楼房向窗外抛物、强制干扰公交司机正常驾驶等，即是适例。对这些行为的性质进行细致的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一、“高空抛物”被认定为“其他危险方法”的概况 

2019 年 10 月 21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法发[2019]25 号《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指出，对于故意高空抛物的，根据具体情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论处。紧接着，中央电

视台二套 2019 年 11 月 17 日“天下财经”节目，报道了广州白云法院判决的赵某空中抛物案。赵某在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增槎

路富力半岛某栋楼的房内，因与男朋友争执，为发泄怨气，将家中行李箱 2 个、雨伞 1 把等物品，从阳台处分数次抛出，砸落

在小区公共道路上，并砸中王某驾驶的起亚牌小型轿车，造成车辆损坏。经鉴定，起亚牌小型轿车的修复费用共计人民币 2692

元。白云区法院审理认为，赵某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判处赵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为了对“高空抛物”案件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们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刑事案由”

和“高空”为关键词进行了检索，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15 日，共检索到相关裁判文书 32 份。剔除二审维持一审判决和非

“高空抛物”的裁判文书以及两份决定书和一份通知书，剩下17份，属于因“高空抛物”被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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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裁判文书。这 17 份裁判文书中，适用刑法第 114 条判决的 14 份，依据第 115 条判决的 3 份，所判处的刑罚，最高为有期徒

刑 15年，最低是有期徒刑 1年 10个月，被宣告缓刑的 4人。本文摘取判决书中对被告人行为的描述，列表 1。 

可以说，“高空抛物”五花八门，多种多样，然而，是不是刑法第 114 条和 115 条的“其他危险方法”，是值得讨论和商

榷的。为分析起见，不妨就楼房高空抛物设想一组情形。甲住某住宅区 10楼，一天早晨 8点钟左右，从家中将装修剩下的一堆

砖头扔到楼下，结果将路过的一位老人砸伤。乙住某住宅区 10 楼，晚上 10 点左右，跟丈夫争吵，在气头上将一把菜刀扔出窗

外，幸好楼下无人，没有伤到人。丙住某住宅区 10楼，某周日上午 9点左右，跟丈夫争吵，将丈夫的衣服、被子扔至楼下，没

有砸到行人。该组中，甲、乙、丙的行为，涉及的主要是哪些方面构成要件的判断？各构成要件之间是怎样的逻辑关联？是否

构成“其他危险方法”？ 

二、“等”和“其他”是否为罪刑法定原则所包容 

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立法的要求之一是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但明确性不是绝对的，刑法离不开“等”和“其他”等概括性

的表达方式，罪刑法定原则不能完全排斥“等”和“其他”的概括性规定。 

（一）“等”和“其他”语义的比较 

我国《刑法》中，“等”字共出现71处，“其他”一词共出现 391 次。就通常语义而言，“其他”与“等”字的含义不尽

相同。“其他”为指示代词，是指“别的”。[1](P1070)如《刑法》第 13 条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

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本条中的“其他”，有“另有”“别

的”的含义。再如，《刑法》第 67 条第 2 款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

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这一条款中的“其他”所指涉的事项与前面所列举的事项，是完全不重合的，是

另一件“事”。然而，“等”字用于列举之后有两种相反的含义：一是“表示列举未尽(可以叠用),如京、津等地、纸张文具等

等”；二是“列举后煞尾，如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等四大河流”。[1](P187)《刑法》第 20条第 2款：“犯前款罪并实施杀人、

爆炸、绑架等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这一条款中的“等”即表示列举未尽的事项，包括刑法分则规定的其他的

具体罪名，不限于杀人、爆炸、绑架。再如《刑法》第 262 条之二：“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

治安管理活动的，处……。”显然，该条款的“等”字也不是列举煞尾，而是表示列举未尽的各类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 

我国有学者曾对刑法中的“其他”及“等”进行过统计和分析，认为“‘等’一般用于同一性质的物或行为”，‘其他’

则比较中性，就指‘别的’物或行为，没有性质上的要求；在用法上，‘等’一般要用在所列举的物或行为之后，而‘其他’

则没有这一要求；‘其他’的应用范围比‘等’更广泛。目前，对‘其他’的含义理解也比较统一，仅指‘别的’。[2](P35)的确，

我国《刑法》除了第 4 条、第 55 条中的“等”字之外，其余的 69 处“等”字，均表示列举未尽。然而，作者将字典和辞海中

“其他”的解释，直接用于刑法中“其他”的司法适用上，有过于简单化之嫌。 

表 1“高空抛物”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情况统计 

判决书及案号 对被告人行为的描述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18）鲁 02刑初 86号 

徐某在市北区杭州路 59号 4号楼6单元门口，捡拾单元门口处地砖一块，

上至该单元 7、8楼间楼道窗口处，持砖块砸向楼下杭州路某小学公交车

站候车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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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16)川 1502刑初 819号 

杜荣在翠屏区人民路 62号十三楼的家中，向人民路街面扔掷瓷碗、木质

餐桌凳等。行为人还破坏正在运行的电梯控制柜，且在已经被警察告知

因其破坏行为造成有人被困电梯内的情况下，仍不听劝阻继续实施破坏

行为。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19）粤 0306 刑初 905 号 

方丁顺在宝安区西乡街道宝田一路 365 号宿舍楼406 房，拿起房间内的

两个煤气罐朝楼下扔去。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

书，（2018）黑 0110 刑初 679 号 

王昊酒后乘电梯上至某住宅区单元 22楼后又通过消防楼梯步行至 24楼

楼顶天台的过程中，随手将该楼居民存放于楼梯间内的汽车轮胎、铁锹、

木板等杂物通过楼道窗口及楼顶天台向外抛出。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

书，（2017）渝 0106 刑初 1343 号 

李旭晨在沙坪坝区某小区 67号 21-5与朋友喝酒，在阳台处先后往楼下

扔出一个啤酒瓶和一个玻璃杯。 

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15）大东刑初字第 00472 号 

刘某某在大东区小津桥路 xx-x 号 x-x-x 室内，随意向窗外抛扔酒瓶、罐

头瓶子等物品。 

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

书，（2017）内 203刑初 456号 

孙某某从包头市 XX区 xx 酒店 25层电梯间南侧窗户处将一高 50厘米的

灭火器扔下，随后灭火器落于一楼大厅休息区。 

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17）粤 1972 刑初 1577号 

胡政于 2016 年 11月中旬至 12月 9日期间，在 405 房阳台处使用手丫式

弹弓，先后 13次向距离百米左右的凯旋国际大厦方向发射共约 60发钢

珠。①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17)渝 0113刑初 392号 

邓刚在重庆市巴南区鱼洞街道某楼顶上吸食毒品后产生幻觉，向楼下不

断地砸砖头和手机零部件等物品，持续时间十多分钟。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16)渝 0103刑初 715号 

刘某某在渝中区白象街 6号楼 9-3，与房主高某某谈好把房间里的柜子、

床都搬到自己的住处当木柴烧，高某某支付 120 元下力钱。刘某某在未

设置警示标志、未提醒过往路人的情况下，将 8块长约 1至 2米、重 50

多斤的木板叠在一起从 9楼楼道通风口处扔下，木板砸穿二楼雨棚后落

在正在穿过 1楼通道入口的唐某某面前。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刑

事判决书，（2015）高新刑初字第 169

号 

张某某为发泄情绪，在其居住的高新区大源北二街 48号 5栋 5单元 504

号的家中阳台及四楼与五楼之间的楼梯处，多次朝楼下抛掷花盆、玻璃

罐、灭火器等物品。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14）海刑初字第 2362 号 

张迪在本市海淀区双榆树东里甲 20楼 1207 室内，从窗户向楼外倾倒石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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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14）怀刑初字第 3号 

王×3酒后至怀柔区后横街 16号楼 3单元601 号王×2出租给孙×的房

屋处，持菜刀将厨房、北卧室的玻璃砸坏，后将两把菜刀、整箱啤酒、

椅子、高压锅等物从该楼房窗户扔到楼下街道。 

登封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3）

登刑初字第 577 号 

王某某一手扶煤气罐、一手持打火机，欲点燃煤气罐要挟阻拦，现场工

作人员见状即刻上前夺下打火机遏制事态发展。后荣某某、薛某抬着一

煤气罐从被拆迁门市房的二楼扔向围观有上百人的楼下现场。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14）思刑初字第 333 号 

叶某酒后因不满其住处厦门市思明区大同路70号之一楼下大排档长期吵

闹，多次报警要求处理并扬言欲点燃煤气罐扔出。而后，被告人叶某不

顾楼下大排档尚在经营中，在场人员众多的情况，点燃其家中使用的高

压液化石油气罐并从三楼窗户往外扔出。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14）武侯刑初字第 73号 

谭某某在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 4段 9号科分院20栋 1单元楼顶，先后

多次向楼下投掷麻将、花盆、石块等物品。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19）浙 0903 刑初 136 号 

周纪明进入普陀区东港街道碧海莲缘小区银梅苑 6幢电梯，见电梯内的

广告玻璃后心生不满，便将 2块玻璃搬走并从 4楼抛下。 

 

“等”与“其他”，在《刑法》中，确有含义上的区别，但也有含义和功能相同之处，均可以是对列举未穷尽事项的概括

性表达。如《刑法》第 263 条把抢劫罪的手段表述为“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暴力”、“胁迫”是主要的、常见的手

段，而“其他方法”则是对上述方法之外的抢劫方法的概括，相当于在列举抢劫主要典型样态之后的非典型样态。再如，《刑法》

第 114 条和第 115 条所规定的“其他危险方法”，是紧跟着放火、爆炸、决水、投放危险物质之后的概括性的立法表达，等同

于表示列举未尽的“等”字。因此，本文所探讨的，是“等”和“其他”在均表示“列举未尽”时的适用问题，即仅探讨例示

性规定中的“等”与“其他”的功能和适用问题。1 

（二）刑法规范的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刑法用语要明确、准确。孟德斯鸠曾强调立法语言要准确，认为：“在法律已经把各种观念很明确地加以规定之后，就不

应再回头使用含糊笼统的措辞。”
[3](P297)

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写道：“显然，使人不得不进行解释的含混性本身是另

一个弊端。尤其糟糕的是：法律是用一种人民所不了解的语言写成的，这就使人民处于对少数法律解释者的依赖地位，而无从

掌握自己的自由，或处置自己的命运。这种语言把一部庄重的公共典籍简直变成一本家用私书”。[4](P17)我国学者将立法语言的

准确性看作是“立法语言的灵魂和生命，也是立法政策和立法意志记载、表述和传述的第一要义。立法政策记载的不准确，表

达的不精确，必然会使传递的信息具有先天的缺陷。很明显，对于法律语言来说，清楚准确地传达立法意志，让人们非歧义地

正确理解，这是最根本的要求，一切有悖于明确表意的手段和方法都在摒除之列”。
[5](P65)

 

“作为最强有力的社会行为规范的刑法，必须用语明确、准确，同一概念要用同一术语，要用准确的语言，告诉人们应该

做什么，不得做什么，可以做什么，违犯了这些规定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这缘起于罪刑法定原则对公民法律安定与自由

的关注。”[6](P157)罪刑法定原则之所以成为现代刑事法治的基本原则，就是为了发挥刑法文本的这种行为规范功能与裁判规范功

能，为此，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实现刑法规范的类型化，以便在法律逻辑的体系下，配合构成要件学说的运用，建立法律评价的

科学性以及预期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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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概括性规范表达是明确性的必要补充 

以刑罚作为制裁手段的刑法，较之于其他部门法，规范之明确性的意义尤为重大。当然，明确性只能是相对的，要求刑法

成为任何人都能读懂的、任何争议都不存在的法律，那是过于幼稚的想法，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刑法。在古今中外的立法中，完

全不使用概括语言的法律还未出现过，因为“法律必须对尚未展开、但必然出现的行为进行超前规范。要使法律有相当大的涵

盖面，有历史的适应性，法律就必须规范无法用确切词语界定的未来行为。同时法律也将涉及不必确切、不宜确切的行为”。[5](P66)

我国学者在极力倡导刑事立法语言明确化的同时，关注刑法语言的概括性，2即刑法语言要有一定的弹力、张力。“刑法规范既

要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保持基本的明确性，又不得不保持一定的张力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这就要求其必须具有一定的

概括性。”[7](P93)概括性的规定，目的在于减少法律漏洞的数量，实务中可以通过对抽象语言的解释，赋予法律以灵活性，适应

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避免法官在纷繁的现实生活面前，手足无措。“立法者也是人，他不可能用一张法律之外的网将

复杂多样的生活尽数囊括其中。即便立法者慧海无边，他们也会受到自身语言的限制。立法者必须用语词来表达他们的规则，

但是由于其质的规定性，与此所蕴含的语意无非包括其核心意思和周边开放空间所包含的意思。生活的种种情节不可避免地会

落入这种语词周边含义构成的开放空间中去。”[8](P148)可见，概括性的规定和语言的适用，是立法中不可避免的。 

三、“等”和“其他”的类型化功能及方法论意义 

“等”和“其他”在适用时需要解释，结合具体语境进行体系性解释时，“等”和“其他”同样具有明显的类型化功能和

方法论意义。 

（一）“等”和“其他”的类型化功能 

立法过程包含着大量的类型化思维过程，立法的起草者和文本的修订者，需要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借助于抽象思维和

精炼、准确的语词、语句表达出来。哲学家常常谈论自然类型（naturalkinds），指的是就其性质而言根本不同的事物，它们并

不是人为类型化或分类的结果。斑马不同于岩石，不是因为人类判定它们不同，而是因为它们在性质上本身就是不同的。使得

斑马之为斑马和岩石之为岩石的原因，并不是由人类或人类制度决定的，而是由宇宙的自然设计造成的。但是，即便涉及自然

类型，法律也有自己的目标和价值判断，它可能会有所选择地将性质不同的事物相似对待，就像它将相同的产品责任规则同时

适用于果树和瓶装水的销售那样，同一套产品责任规则适用于两者，与果树和水属于不同的自然类型这一点并行不悖。两个东

西在前法律的意义上可能呈现出相似性，通常是因为它们的相似性建立在某种共同的需求或目标基础上。例如，大多数人会认

为红色的手提包与蓝色的手提包是相似的，因为它们发挥着相似的功能，但如果问题在于两耳手提包是否与一双特定的鞋子相

匹配，那么两个包就可能不再如此相似了。……机场安检员眼中的伏特加与水相似，而在执行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白酒的法律

人员眼中两者不同。[9](P52-53) 

刑法也不例外，刑法分则规范是典型的类型化思维的体现，刑法分则为各个具体罪名所进行的罪状描述，是立法者对现实

中各类不法行为的共性特征进行类型概括与抽象后呈现出来的“观念形象”，作为刑法条文的基本存在形态，是法定的行为类

型，该行为类型的表达及其在刑法分则中的位置，决定着该行为类型的理解和适用。同样的道理，刑法分则中多处使用的“等”

或者“其他”，它们的功能不仅在于实现兜底，避免立法者因受限于认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而出现列举不完整、放纵

犯罪的情况，同时也在于有效限制司法者对行为类型、主体、对象的任意解释，换言之，“其他”“等”承载着刑事法治的价

值目标和实现罪刑法定原则保障社会主体安定性的功能的任务。“在制定法中，以‘其他’、‘等’为标识语的例示规定大量

存在，它看似法律的细枝末节、立法者的雕虫小技，但其具有特定的样式、结构规范、基本特征，牵连着法的价值、功能等复

杂问题……。”[10](P93) 

（二）“等”和“其他”的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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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等”和“其他”具有类型化功能，具有类型化思维指向的方法论意义。《刑法》中的“等”和“其他”常常以与前

面列举的具体事项的并列选项出现，除上面提到的第 263 条之外，再如第 114 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

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也有的出现在兜底条款之

中。如刑法第 78条第 1款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

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六）对国家和

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正如有学者所归纳的，“‘其他’经常出现于兜底条款之中，兜底条款是以前面的各项规定为典型

情形，对剩余的次要事项，以命题的形式作总括式规定，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例示规定。”[10](P95) 

上述条文中的“其他”均用于“或者”之后，而“或者”有表示选择关系也有表示等同关系的用法。不论是选择关系还是

等同关系，其前后都属于并列选项，并列选项就意味着前后选项本质是同一的。因此，“其他危险方法”应取与“放火”“决

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相当的涵义。事实上，不论是第 114 条、第 115 条和第 263 条表示选择关系的概括性规定，还

是作为兜底条款的例示规定中的“等”与“其他”，它们所指代的事物类型，与列举的典型事项之间，也都呈类似关系，具有

明显的类型化价值思维导向的功能。 

第二，概括性不同于模糊性，概括性有可参照的标本或样本，能够为概括性规定的扩张解释提供限制的边界，具有价值引

导的作用。模糊性代表似是而非，而概括性则不然。如在弗里德里克·肖尔《像法律人那样思考——法律推理新论》一书中，

译者雷磊将“canons”一词译为“规准”一样，书中认为解释规准是海量的，书中重点提到的规准包括“明示其一”（expressio 

unius est exclusion alterius）的规准、“相同种类”（ejusdem generis）解释规准、“以同一方式”（in pari materia）

解释规准。这几个语词均来自拉丁文。“明示其一”即“明示其一即排除其余”，也就是说，没有表达出来的东西要被理解为

排除在外的东西。“相同种类”规准要求，成文法列举式规定中的开放式术语（或其等同物）要被解释为只包含与列举出来的

那些对象相类似的对象。“以同一方式”，是指不同成文法或同一成文法不同部分的条款要以同一方式——合在一起——来解

释，为的是产生一个融贯和内在一致的成文法体系。[9](P184-185) 

列举(例示)事项之末,所加之概括文句,不包括与列举事项中明示事物性质相异之事项。[11](P174)“等”与“其他”所指代的事

项，与列举的典型事项之间系类似关系，所以，类型化思维在例示规定的设置、理解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与概念相比，类型在

对事物的认知和把握上，往往居于抽象与具体的中间点上,注重从整体形象上作粗线条的勾勒,它是一种具有明显价值导向的思

维工具。[10](P97)因此，为了守护好概括性语词的价值蕴含和核心涵义，其解释应严格以前面的列举事项为临摹的“标本”。 

四、“等”和“其他”适用的解释规则 

“每一个法规范均需要进行解释，即使‘表达清楚的条文’也需要解释，这是因为法条所具有的法学意义，可能与通常的

理解有所不同。”[12](P190)“等”和“其他”这类概括性规定，更需要遵循合理的解释规则进行解释，方能很好地适用。 

（一）“等”和“其他”的一般解释原理 

由于承认“等”和“其他”的类型化功能和具有价值导向的方法论意义，因此，对起概括作用的“等”和“其他”，通常

都主张适用同类解释规则。 

同类解释规则，或者称作“合类型性解释”。梁根林教授曾提出要“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与行为人的特殊情况，根据个案

正义与具体法治的要求，进行更为具体、细致与实质的‘合类型性解释’”[13](P72)“合类型解释”可以运用到对“等”和“其他”

这类概括性表述的解释中，我们认为“合类型解释”与以往学界主张的同类解释，有异曲同工之处，在于强调将当“等”和“其

他”在表达概括性语义时，要在充分解读所在条款的本质涵义的基础上，给出“等”和“其他”这类概括性语词的准确解读。

针对刑法中的“等”与“其他”，这里提出如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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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法者必须尊重并忠实于立法者通过法律条文表达的规范含义。为此，通常应取文义解释。文义解释遵照法律字义之表

达，表示司法者尊重并忠实于立法者通过法律条文表达的规范含义，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法律适用的安定性，符合法治之精

神，为罪刑法定原则所取。文义解释具有优先性，即只要法律措辞的语义清晰明白，且这种语义不会产生荒谬的结果，就应当

优先按照其语义进行解释。 

2.文义解释不等于僵化地解释刑法条文，也不等于随意利用语词的张力甚至突破语义进行解释。当成文法存在模糊性规定

时，需要求助立法意图、成文法的目的、与同一部成文法其他部分的一致性或特殊案件的衡平等来解决问题。法律的本质在于

它的合理性。法律文本是体现理性、表达集体立法意图以及拥有要旨或目的的法律作品。字面解释是标准情形，是首要的方法。

但是，“不仅当字面解释荒谬时，而且当字面解释会产生与常识不符、与可能的立法意图不符或与成文法的目的不符的结论时，

法官可以基于获得合理的结果这一目的而偏离字面意义。”
[9](P182)

 

3.解释要合目的性，就需要借助体系解释。当遇到“等”与“其他”语词时，要将“等”与“其他”纳入体系性解释之中，

以实现对“等”与“其他”的同类解释或称为“合类型解释”。“一个规则，如果禁止机动车、乐器、收音机和扩音器进入公

园，就基本可以断定它的目的在于防止噪音，因而我们能运用这一规则来禁止再有汽笛风琴的汽车，但不能禁止自行车或童车

（进入公园）。但假如一个规则禁止的是机动车与篝火，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二合一的禁令来断定，这条规则的目的在于减少污

染，因而在某些边缘情形中不会造成污染的机动车——如滑板车和自行车——就可能会被容许（进入公园），而会造成污染的边

缘情形——例如以燃料为动力的模型船和模型飞机——就会被制止（进入公园）。”[9](P176)“与文义解释相比，体系解释有自己的

特点。体系解释是对单纯文法解释的超越；是对法律意义的整体性探寻；是获得正确、恰当、逻辑一致的思维方法。”[14](P5) 

因此，文义解释不能拒绝目的解释，然而要将语词纳入到体系中，以获得符合目的的解释结论，这就是对“等”“其他”

等概括性语词进行解释的一般原理和规则。 

（二）“等”和“其他”解释规则的适用——以“其他危险方法”为例 

同类解释的积极意义非常明显：实现同类情况同类处理；节约理论研究成本；提高办案效率。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贯彻和

实现同类解释规则。 

贯彻和实现同类解释要从揭示“事物的本质”入手。“‘事物本质’是指向类型的。从‘事物本质’产生的思维是类型式

思维。”[15](P40)刑法分则条文于罪状之后设置的法定刑，是建立在该条文所固定的“罪质”的基础之上的，是以“罪质”为前提

的，因此，通过对罪状的解读，应该努力凝练出该罪的“罪质”。具体罪名的本质在于其“罪质”。 

关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质”，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通常是通过揭示该罪的主要或本质特征来回答这一问

题的，如有学者将刑法中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四种方法的共同特征归纳为五个方面，行为自身危险性、因果关系

必然性、由因致果即刻性、对象不确定性以及危害结果极重性。[16](P118)有学者主张对危害公共安全的判断，应当围绕多数人的生

命、身体安全为核心展开，放弃使用“不特定”的概念。[17](P24) 

我们主张，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侵害法益，仍保留多年来的基本的认识，即“不特定或者多数”为妥。 

首先，立场的选择。关于刑法的目，存在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的争议，本文取结果无价值论的立场。结果无价值

论认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引起法益侵害及其危险（结果无价值），就是刑法禁止的对象。具体到具体犯罪的认定，也是

基于对法益属性的认识，结合具体行为，进行判断。 

其次，关于“公共安全”的涵义。危害公共安全罪作为刑法分则的第二章罪，置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罪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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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就是要突出对公众、众多人利益的保护，否则本章罪有许多罪名的设置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比如，即便没有放火罪、没有

投放危险物质罪，照样能够放火者、投放危险物质者治以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罪。可见，“公共安全”

带有典型的超越特定个人的“公众”的性质。如学者所言，“因为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以危害公众的生命、健康等为内容的犯

罪，故应注重行为对“公众”利益的侵犯；刑法规定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目的，是将生命、身体等个人法益抽象为社会利益作为

保护对象的，故应当重视其社会性。‘公众’与‘社会性’要求重视量的‘多数’。换言之，‘多数’是‘公共’概念的核心。

‘少数’的情形应当排斥在外。但是，如果是‘不特定的’，则意味着随时有向‘多数’发展”的现实可能性，会使社会多数

成员遭受危险和侵害。因此，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等安全，就是‘公共’安全。”[18](P601-602)当然，我们主张，随着社

会的发展，国力提升，单纯造成较高财产损失的案件，以不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罪为宜。如果造成不特定或多人生命健康的损害，

同时造成大量的财产损失，那么，定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没有问题的。 

再次，“其他危险方法”的解读和判断。学界通说认为，《刑法》第 114条和第115 条中的“其他危险方法”是建立在具体

危险犯原理基础上的概括性规定，具体危险犯是指将损害的危险作为要件的犯罪构成。关于具体危险犯中“危险”的理解和判

断，有学者提出：“在具体危险犯的情况下，具体的行为对象必须处在现实危险中，结果没有发生只是一种偶然而已。因此，

具体的危险不仅是构成的要件，它也是一种物理上客观的危险。”[19](P44-45)这一学术观点为司法裁判中对“其他危险方法”的理

解和判断，具有重要的提示作用。即是说，对《刑法》第114条和第 115 条“其他危险方法”，要基于行为发生时的具体场景、

行为的具体情况、有无危害公共安全的可能性，不仅要借助经验常识，必要时还要借助科学法则，作出综合性的判断。从行为

的自然属性来看，危险方法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四种行为具有同质性，自然地，“其他危险方法”应取与“放

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危险性相当的涵义，一旦实施，会同时造成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以及重大

财产的损失。相反，如果某种行为本身不具有如此大的危险性，只是由于实施次数之多造成严重后果的，不应解释为“其他危

险方法”。同样的道理，不能是所谓的“危险方法”，就一律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行为人采用危险方法实

施犯罪，其可能造成的破坏被有意识的限制在不危害公共安全的范围内，客观上也没有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结果，同样不属于

危害公共安全。相反，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明确指向特定的人身或财产，而事实上危及了不特定人及财产的安全，亦属危害公共

安全。 

（三）对高空抛物案件及设想问题适用法律的回应 

危险性的判断，是一种盖然性的判断，应以行为时的一切客观的、具体的情况为基础，并考虑事后判明的事实，再根据科

学的因果法则进行判断。在判断完的确属于“危险方法”之后，还要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最终才能确定该高空抛物行为构

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具体适用时，可采取以下的逻辑思维进路：第一步，已经或者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第二步，

行为手段是刑法规范意义上的“危险方法”，而非一般生活观念上的危险方法；第三步，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主观心理状态是

故意，而不是过失或意外事件。当然，第一步和第二步，有时要相互结合进行验证和判断。 

论文第一部分设想的问题中，最适合定为“其他危险方法”的是甲的行为，最不适合定为“其他危险方法”的是丙的行为，

乙适合认定为伤害、杀人或者无罪。理由在于： 

乙的行为不构成“其他危险方法”。一把菜刀，尽管从高空抛下，可能造成特定对象的伤害、甚至死亡，但不会像放火、

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一样，危害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及重大财产安全。这里需要再进一步强调的是，对于“足

以”的判断，要建立在客观依据基础之上，要建立在因果法则基础之上，对于不具备导致结果发生的直接性、即刻性或者迅速

蔓延行和高度的盖然性的行为，不能仅凭借主观的想象去臆想可能的结果，否则，会将任何行为想象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如某人患有结核病，但仍然到公共图书馆去阅读，那么，该人是否构成了“其他危险方法”？某医务人员不慎，采集了含有某

种病毒的血液，再给病人输入血液、使用血液制品过程中引起经血液传播疾病的发生，也构成了“其他危险方法”？甚至，某

人患流行性感冒，仍然到人群密集的地方，如上班、上学，是否也构成了“其他危险方法”？想象中的“危险方法”极容易将

间接乃至偶然结果纳入刑法的惩治范围，这是非常危险的，是刑法因果关系原理所力求避免和否定的。因此，丙从楼上向下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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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被子的行为，同样应基于生活经验常识来进行判断，不能仅凭借想象或者为了用刑法来威慑高空抛物现象，就将这类行

为认定为“其他危险方法”。 

“因果关系的判断应该分成两个层次。首先要弄清楚经验上的因果，也就是事实上的因果关联。其次是对于经验上的关联

作归责上的评价。”[20](P6)将“高空抛物”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 17份刑事判决书，有的对第一层次“事实上的因果

关联”中的关键词“公共安全”“危险方法”存在错误的理解，有的是在第二层次“归责”上存在错误的认识，即在认定行为

人主观方面是否为故意上，值得商榷。 

1.青岛的徐某案。徐某在市北区杭州路 59 号 4 号楼 6 单元门口，捡拾单元门口处地砖一块，上至该单元 7、8 楼间楼道窗

口处，持砖块砸向楼下杭州路某小学公交车站候车的人群。该案的最后损害结果是致在此候车的被害人高某 1 头部受伤倒地，

经抢救无效死亡。尽管是向人群投掷，并且砸中谁，不能确定，但是，一块砖头不可能达到“放火”“决水”“爆炸”“投放

危险物质”一经实施就同时危害不特定或多数人的后果，该案定故意杀人罪比较合适。 

2.重庆的李旭晨案。李旭晨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某小区 67 号 21-5 与朋友喝酒，在阳台处先后往楼下扔出一个啤酒瓶和一个

玻璃杯，案件的危害结果是玻璃杯砸中站在楼下操场上的叶某某（男，13 岁）头部，致其颅脑严重损伤。此案，根据行为人的

主观方面，系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或者过失致人重伤的性质。理由是：扔一个啤酒瓶加一个玻璃杯，被认定为“其他危险方法”，

跟扔一个砖头认为为“其他危险方法”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对“公共安全”和“危险方法”的不正确解读造成的。如张明楷老

师讲的，有的判决“没有正确把握“不特定”的含义，而是将“不特定”单纯理解为被害对象的事先不确定性，或者说理解为

“谁碰到谁伤亡”的意思了。其实，如果‘碰到’的人虽然是不能事先确定的，但不可能向多数发展，则不可能侵犯‘公众’

的法益。换言之，所谓‘不特定’，不仅意味着犯罪行为可能侵犯的对象和可能造成的结果事先无法确定，行为人对此既无法

具体预料也难以实际控制，而且意味着行为造成的具体危险或者侵害结果可能随时扩大或增加。‘不特定’并不是单纯的事前

不能确定某个被害对象的意思。”[21](P46)因此，此案不适合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3.重庆渝中区人民法院判决的刘某某一案，认定刘某某主观上是故意，值得商榷。判决书提到刘某某有辩解，但是，对刘

某某的辩解理由未明确说明，整个判决书都是在描述刘某某的行为特征，对于为什么认定刘某某主观上是故意、是何种故意没

有进行说明，就直接认定刘某某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然而，根据判决书的描述，刘某某在重庆市渝中区白象街 6

号楼 9-3，与房主高某某谈好把房间里的柜子、床都搬到自己的住处当木柴烧，高某某支付 120 元下力钱。刘某某为图省事，在

未设置警示标志、未提醒过往路人的情况下，将 8块长约 1至 2米、重 50多斤的木板叠在一起从 9楼楼道通风口处扔下，木板

砸穿二楼雨棚后落在正在穿过 1 楼通道入口的唐某某面前，险些造成人身伤害。照此描述，刘某某构不成对危害公共安全行为

和结果的直接故意，另外，刘某某故意扔东西不假，但是刘某某为图省事，从楼上往下扔东西，对危害不特定或多人的生命、

健康，谈不上放任，而是一种过于自信的过失。因此，认定刘某某故意并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妥当。 

4.其他的案件，也要查明行为时行为人对周围环境是否观察，是否有意识地将损害控制在特定的范围内，然后再确定行为

的性质和相应的罪名。 

五、结语 

梁根林在《清华法学》2019 年第 6 期发表的《罪刑法定原则：挑战、重申与重述——刑事影响力案件引发的思考与检讨》

一文中，郑重地呼吁不仅需要重申罪刑法定，而且应当重述罪刑法定。“重申罪刑法定是前提，重述罪刑法定是关键。重申罪

刑法定，要求司法者恪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原旨，严格解释与适用刑法，坚持以构成要件作为定罪基准，审慎对待刑罚扩张事由，

正确处理“民刑交叉”与“行刑竞合”案件。……刑法解释的过程原则上应当是“一个‘有中找有’而非‘无中找有’的过

程”。”[13](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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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刑法定原则对国家刑罚权行使，起着形式合法性底线要求的作用。因此，司法者在解释与适用刑法时，必须尊重并忠实

于立法者通过法律条文表达的规范含义，要根据条文的内在含义和逻辑进行解释，解释刑法与适用刑法不能迎合非理性的社会

心理，不能根据后果严重程度去入罪和定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提出要“准

确认定高空抛物犯罪。”为了准确地适用《刑法》第 114 条和第 115 条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我们就应对“等”

和“其他”的类型化的功能有充分的认同，要尊重“公共安全”的规范意义，要坚守同类解释的原理，对于“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罪名的适用，还要把握好“间接故意”这一关。当然，归根到底还是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理念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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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严格说来,此案中的行为不属于高空抛物,但由于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刑事案由”和“高空”为关键词进

行检索,此案也显示在其中,因此,就没有予以剪除。 

2 关于制定法中的例示规定,通常表述为“立法者在面对欲调整的事项难以穷尽时,先列举几个典型事项,再连缀助词‘等’

或代词‘其他’,最后加上抽象的上位概念以作全面涵盖的法条形式”。 

3 与确定性相对立,有学者提出要关注刑法语言的模糊性或曰刑法语言的弹性。本文使用概括性一词表示提倡刑事立法语言

要有一定的抽象、概括的职能,即使用概括的方法把事物的共同特点归结在一起或简明扼要地加以叙述。 


